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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 602 专项二期工程一阶段民方土建配套工程 

（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） 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

1 概述 

公众参与目的是使公众了解项目的建设情况，发表他们的意见和

看法，评价专业人员将公众的意见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和设计部门，

以便在建设中充分考虑公众的利益，并采取适当的环保措施，消除或

减轻对公众不利的影响，使项目建设更合理完善。 

评价单位通过在村庄张贴、在互联网上、在当地报纸上公示等方

式公开建设信息并征询调查公众意见等，使公众意见在本报告中能得

以充分体现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建设单位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，

2019 年 7 月 11 日进行了首次环评信息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

名称、地理位置、建设内容等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，环评编制

单位的名称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，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。

内容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要求。 

2.2 公开方式 

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在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报台

（http://www.fjocean.com）（图 2.1），进行了项目建设的环评信息首

次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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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1  2019 年 7 月 11 日网络第一次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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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未收到相关的公众意见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后汇编成《国家 602 专项二期

工程一阶段民方土建配套工程（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）环境影响

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》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19

年 10 月 25 日（10 个工作日），公示内容及时限均符合《办法》要

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根据《办法》要求，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在国家海洋

局厦门海洋预报台（http://www.fjocean.com）进行《国家 602 专项二

期工程一阶段民方土建配套工程（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）环境影

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》公示，详见图 3.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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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1  2019 年 10 月 14 日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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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

根据《办法》要求，建设单位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、2019

年 10 月 21 日在建设项目所在地的《海峡导报》进行征求意见稿全文

公示，详见图 3.2 和图 3.3 所示。 

 

图 3.2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报纸《海峡导报》公示 

 

图 3.3  2019 年 10 月 21 日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报纸《海峡导报》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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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 

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，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周边翔安区

政府、新店镇政府、澳头社区、欧厝社区等公告栏张贴公示，详见

图 3.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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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4  2019 年 10 月 14 日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现场公示 

3.3 查阅情况 

查阅场所设置在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报台（厦门市思明区环岛

东路 3909 号），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来查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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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公众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提出意见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公示期间无其他公众参与情况。 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

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。 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

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。 

5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

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。 

6 其他 

6.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

公众参与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报

纸、网络、张贴公示资料及公众意见表均留存在建设单位，存档备查。 

6.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

公众参与没有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。 

7 诚信承诺 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详见附件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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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承诺函 

 

 

 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国家 602 专项二期工程一阶段民

方土建配套工程（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

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

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并

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国家 602 专项二期工程一阶段民方土

建配套工程（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

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

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国

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报台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 

承诺单位：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报台 

（单位名称及公章） 

承诺时间：2019 年 12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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